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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编写地方志书，源远流长，溯历史，州府县志如群星璀

璨；‘看今朝，修志成果似雨后春笋。 《灯塔县志》历经六个寒暑，

终于杀青定稿，付印出版，这不仅为本县文化事业增添一颗闪光的

星辰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，而且将激励为振兴本县艰

苦奋斗的人们，还将告慰前仆后继长眠九泉的先辈英灵．这一浩繁

工程的完成，可喜可贺。

灯塔于198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县制．，虽建县较晚，但

这一地域历史悠久，人才荟萃，千酉年来，灯塔儿女与贫穷、落

后、愚昧作了顽强不懈的斗争．近百年来，不论是日俄战火的劫

难，还是十四年沦陷之苦斗，都使灯塔人民经历了凄怆之悲惨遭

遇，同时也铸成坚韧之民族气节。灯塔人民向来不畏外强欺凌，为

拯民于水火，救国于危亡，奋起与之抗争。李兆麟将军等无数革命

先辈，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，载入史册，激励后人。 新中

国成立38年来，灯塔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沿着社会主义道

路，励精图治，艰苦奋斗，创造出光辉业绩。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

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全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在稳定

粮食生产的基础上，发展商品经济，发展集体经济，发展生产力，

转变职能，强化服务。全县上下一心，勇于开拓，锐意改革，全面

规划，精心实施，修渠引水，垦荒造田，开矿建厂．做工经商．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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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已初步形成农业四大基地和工业八大行业的建设新局面。喜看今

日，东部山区林木青翠，果实飘香；西部平原稻浪翻滚， 鱼跃千

池。数百村屯，欣欣向荣，人民安居乐业，近十个城镇，车水马

‘龙，熙来攘往。灯塔开始振兴，并已展示出更加灿烂的前程。

《灯塔县志》在撰写过程中，坚持马列主义，毛泽东思想，即

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遵循思想性、科学性、真实性

相统一的原则，立足当代，详今略古。对历史疑点，多方考证，反

复推敲；对现代史实，严肃认真，实事求是。可以说新编的《灯塔

县志》是灯塔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史，是灯塔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

．教育的发展史，还是灯塔风土、人情、自然、地理的演变史·它

不仅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t-富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，

并将起到“补史之缺、参史之错，详史之略，续史之无”的重要作用·

《灯塔县志》1983年冬开始组织编写， 除修志人员、调查走

访，案牍劳形，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外，全县各机关团体，企事

业单位都给予热情支持、通力协作；在灯塔工作过和原籍本县现在

外埠工作的一些革命老前辈，给本志提供许多宝贵历史资料；县内

外的一些专家、学者也给予诚挚的指教，才得以成书。对此，一并

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县现届领导班子绝大多数出生本县，难忘乡亲养育之情，我党

教诲之恩。其他同志在此亦工作多年，不是家乡，胜似家乡，报效

心情难表，献身精神尤甚，全体同志立志为国为民，鞠躬尽瘁。大

家推我作序，难以得体，仅此数语，表示祝贺。

孙长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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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一
／J 一

《灯塔县志》作为最珍贵的生日礼物，在灯塔建县十周年之际

间世了。

十年前的灯塔，还是辽阳的一个市辖区。再溯，灯塔一直隶属

辽阳。作为辽阳的一部分，。灯塔的许多历史资料已汇入当时各种刊

本的地方志书中。自1 927年出版《辽阳县志》以来，经历了民国后

期、东北沦陷、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。其N60余年，

既无续补，也无新编的志书。而这半个多世纪，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

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初步繁荣昌盛

的新中国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重要年代。特别是中国共产

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时期，政通

人和，四海安谧。逢时而生的灯塔县也同全国一样，以经济建设为中

心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开放，全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

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显著，发展速度颇为可观。为把这波澜壮阔的

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真实地记述下来，以便“前有所

稽、后有所鉴"，为灯塔编修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光荣使命就历

史地，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肩上。

《灯塔县志》的编委会及其办公室组建于1983年，翌年起步。

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，经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殚精竭虑，

案牍劳形，历时六载，一部6编45章190节94万言的宏图巨制终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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诞生。这是一部以新观点，新方法、新材料编纂的、突出时代特点

和地方特色的新志书，它将作为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而载入史

册，并将为我们和后代在提供历史经验、掌握发展规律、备载厚生

资源、擘划建设模式、评说一方人物、激发千秋爱憎、保存地方文

献、延续文化命脉，介绍风土文物、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相应

的作用。

《灯塔县志》即将脱稿，编委会推我作序，使我不胜感慨，浮

想联翩。

二十年前，我曾是这里的一名下乡知识青年，大学毕业后回到

这里工作，1 985年担任县领导职务，灯塔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这里

良田沃野．物产丰饶，现已成为国家和省的重点商品粮、淡水鱼、

能源，畜牧和食品工业基地．这里民风淳朴，人才辈出，在人民群

众的信任和领导班子同志们的支持下，我受到锻炼，躬耕在这充满

希望的田野上，令人鼓舞，催人奋进1我愿为灯塔的振兴和腾飞，

献出公仆之身和赤子之心!

聊以颠末，权充为序。

李汪洋



凡例

凡 例

一，全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四项基

本原则，运用新观点，新方法、新资料，实事求是地记述灯塔县自

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，力求思想性，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。

二，灯塔县属新建县，除大事记，沿革和各项事业尽量上溯外，

其它各编上限一般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下限止于1987

年．重点记述建区(1968年)、建县(1980年)后各项事业发展的

历史。

三、全志以概述、大事记开篇，综述灯塔县的历史，横陈灯塔

县的现状，下分地理，经济，政治、文化，社会、人物等6编，展

现灯塔县历史面貌及其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。附录殿后，作为全志

结尾． ，

四、全志采用以志为主，辅以述、记，传、图，表、录，结构

为编、章、节、目四个层次。在编纂上，以时为序，纵贯古今，横

排门类，纵写史实．

五、所用资料，大部分录白中央、省、市、县档案馆、图书馆

及灯塔县各乡镇、各部门编写的史料，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。对

历史资料有异文或出入时，凡属修辞性的差异，通过比较，选用妥

贴者；事实或数字有出入，不能鉴别真伪时，两证俱存，并加说明；

它书它志记载县人县事，与旧县志有出入，又无旁证可稽者，一般



2 凡例

录用旧县志。

六、坚持生不立传原则。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

为主，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。．以本籍为主，非本籍人，但长期居住

本地并有突出业绩者，亦一并予以立传。立传人物只记事迹，不作

评述。凡在世人物，确有可记述的事迹，坚持以事系人，在各编分

述。
。

七、历史纪年，采用公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加括号注

．明朝代，沿用明，清、中华民国等通称。中华民国简称“民国”，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(后)，简称新中国成立前(后)；日本侵

占东北时期称“东北沦陷时期”。

八、各项数据，一般均用县统计局数字；统计局缺漏者，采用

各有关单位数字。

九、数字书写，按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

法的试行规定》，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，4位和4位以上的数

字，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，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的

位置。习惯用语、词汇、成语、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，

则用汉字。

十、文体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，力求文风严谨，朴实、简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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